
收 據 黏 貼 處 

會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) 

九十七年金管投顧新字第 零柒伍號 
 
 

 
 
 
 
■每日 晚間5：00後、請自行索取。 

■基本資料： 
 

會員姓名   行動電話  身分證字號   

電話(日) (   ) 電話(夜) (   ) 傳真號碼  (   ) 

寄件地址 □□□ □會員(會編             )  □非會員 

請勾選□二聯式發票□三聯式發票，統編(            )；公司名稱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■付款方式： 

 1 銀行電匯：帳號：108-10-033804-8 華南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  戶名：君安證券投資顧問(股)公司 

 2 跨行轉帳：代碼：008 轉出帳號 108-10-033804-8（請務必索取櫃員機收據） 

 3 郵局劃撥帳號：5005-1555  戶名：君安證券投資顧問(股)公司(請務必索取劃撥收據) 

 4 信用卡:(須填寫與信用卡資料一致) 
 
 

■注意事項：採用電匯或轉帳方式付款者，只需填寫會員基本資料，並將電匯或轉帳收據黏貼在上方收據黏貼處，一併回傳至本公司。 

 傳真號碼：(02)2511-6167 洽詢專線：(02)2511-5878 地址:台北市松江路148 號12 樓之1 

 委任契約書: 
本人(以下稱甲方)茲委任君安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稱乙方)為證券投資顧問，提供對證券投資有關之分析意見或建議，雙 

方同意共同遵守以下條款： 
ㄧ、乙方若因本契約得知甲方之財產狀況及其個人情況，應予保密。 

二、甲方未經乙方同意，不得將乙方所提供之服務內容洩漏予他人，亦不得於各媒體、網路散佈。違者，乙方有權終止一切服務。 
三、乙方接受甲方委託，僅提供與證券投資相關之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，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不收甲方資金或代理甲方從事證 

券投資行為，亦不分享或負擔甲方為證券投資所產生之盈虧，甲方所為之有價證券投資決定皆基於獨立之判斷。 

四、本契約於下列任一情事發生時終止之：(1)本契約期限屆滿時。(2)乙方因故中止營業時。(3)甲方於本契約簽署日起七日內以書面通知 
乙方中止本契約者。(4)任一方有重大違反本約之情事且經他方書面通知改善，違約方無正當理由而不改善者。 

五、契約終止之效力：(1)契約因前項第二款終止時，乙方應依日數比例歸還前揭顧問費用。(2)因前項第三款終止時，乙方應於甲方提出 

正當理由後，退還百分之九十顧問費用。(3)本契約於存續期間終止時，因提供服務所需之必要費用應由甲方負擔，乙方於此費用額 
度內得行使扣抵權。 

六、甲方已充分明瞭乙方提供之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僅供參考，不保證獲利，亦不得以此理由要求退費。 

七、甲方經乙方充分告知並了解證券投顧事業管理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，並承諾不得要求乙方所屬人員從事上開法令禁止之顧問服務行為，
否則因之所生損失悉由甲方自行承受。 

八、本約自甲方為給付日起生效﹔若有因本約所生訴訟，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九、本契約之存續期間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民國   年   月   日止.  
  其餘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持 卡 人 姓 名  出 生 日 期 年  月  日 性 別 □男    □女 

電 話 號 碼 (   )  地 址 □同上 

發 卡 銀 行 銀行 卡 別 □ 聯合信用卡  □ VISA  □ Master  □ JCB 

信用卡有效期限    月/     年 消 費 金 額 元 
請 
勿 
填 
寫 

商店代號 0101677051 

信 用 卡 卡 號     －    －    －       (   )末三碼 授權碼  

持 卡 人 簽 名 (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) 消費日期  

 

 

九十七年金管投顧 新字第 零柒伍號 


